
















2、 復 星 高科技（及╱或通過一致行動人）擬自 2019 年 9月 19日至 2020 年 9月 18日擇機通

過上海證券交 易 所交 易 系統（含港股通）增持本公司股份（包括A股及╱或H股），累

計增持總金額折合人民 幣 不低於 10,000萬元、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截至 2019 年 9月
19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（即 2,562,898,545股，下同）的 2%（且滾動 12個月內增持

本公司股份數量也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%）。

截至 2020 年 9月 18日收 市 ，本次增持計劃期限已屆滿，復 星 高科技自上述增持計劃

實施以來累計增持總金額折合人民 幣 約39,538萬元，累計增持本公司 17,169,500股H
股，佔截至 2019 年 9月 19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0.67%，且滾動 12個月內累

計增持本公司股份數量未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%。

3.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

不適用

3.4 預測 年 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 年 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

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

不適用

上海復星醫藥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陳啟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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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首次執行新金融工具準則、新收入準則、新租賃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

相關項目情況

不適用

4.3 首次執行新金融工具準則、新租賃準則追溯調整前期比較數據的說明

不適用

4.4 審計報告

不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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